
14 2020·12

城镇规划城镇建设 Urban and Rural Studies

摘要：随着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的实施，不动产登记中的

测绘成果审核也就成为登记机构、测绘单位和不动产登记申请

人等的关注焦点，如何做好测绘成果审核保证不动产登记的质

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本文结合不动产登记测绘成果审核

实务，针对不动产登记测绘成果审核的依据、主体、内容等展

开了初步探讨，并就存在问题提出可行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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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关不动产测绘成果审核的研究主要以统一登记前的

房产测绘成果审核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有关不动产测绘成果审

核的内容和方式全国各地做法不一，更没有统一的审核标准，

导致实际工作中操作难度较大。本文结合不动产登记测绘成果

审核实务，针对不动产登记测绘成果审核的依据、主体、内容

及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初步探讨，并就存在问题提出了解决建

议。
一、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物权法》实施以来，我国的不动

产登记工作日益得到了政府和公民的重视。不动产登记的对象

和领域不断地扩大，从以房地产登记为主，逐步扩大到海域使

用权、林权、草原使用权等，各类不动产由原来分属于土地、

房产、农业、林业、海洋等不同部门进行登记管理，近阶段集

中到不动产登记中心统一登记管理，笔者在不动产登记测绘成

果审核实务中发现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审核人员缺乏

鉴于当前不动产登记中心的人员大多由房产登记中心转入

而来，随着我国不动产登记范围和类别的增多，目前各级不动

产登记中心中普遍存在着现有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知识结

构不够全面，具有综合不动产管理知识和能力的人才缺乏，特

别是具有测绘专业知识背景的人才更是奇缺。

（二）相关法规、标准等不够完善，已有的标准没有得到

严格执行

由于技术和历史原因等，我国长期以来有关不动产的管

理主要以地籍和房产管理为主，有关地籍和房产测绘的法规和

技术规程、数据库及信息管理平台已基本建立；有关海籍、

林产、草产测绘法规和技术规程、数据库及信息管理平台有待建

立和完善；虽然有关地籍和房产测绘的技术规程和标准已基本建

立，但在审核实务中发现一些施测单位没有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的

规定进行测量和报告，有些甚至把地方习惯变成了技术标准。

（三）不动产测绘发展存在严重失衡

现阶段我国不动产测绘发展的总体情况是：地籍和房产测

绘发展较快，海籍和林产测绘发展较慢，草产测绘工作才刚刚

起步，城市不动产测绘工作快于乡村。随着自然资源统一确权

登记制度的实施和生态文明建设进程加快，要实现土地、林、

草、水等自然资源的集中管理和统一登记，不动产测绘发展的

失衡已无法满足和适应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对策建议

（一）加快不动产登记相关管理人才的培养

针对目前不动产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平不能满足

统一登记的需要和人员缺乏问题，应加快对不动产登记专业管

理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对现有相关人员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另

一方面建议在高校增设有关不动产管理的相关专业以及在测绘

专业中增设不动产登记与管理的相关课程，以满足统一登记的

近期和长远需要。

（二）完善不动产登记相关法律体系、测绘法规和测绘技

术标准体系建设

一是相关法律的修改与衔接。以前各不动产管理部门开展

登记主要以不动产专业部门法为依据，随着《不动产登记暂行

条例》及《不动产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的出台，不动产统一登

记的实施，有关不动产统一登记涉及的土地、房产、林业、草

原等多部相关法律就必须做相应的修改。2019年已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进行了修正，为规范海洋不动产涉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

法》有待尽快制定出台。同时，为解决现行有关各类不动产法

规文件中的冲突，规范不动产登记机构的登记行为和登记审查

模式，协调当事人和登记机构在登记审查中的利益关系，必须

尽快制定出台一部《不动产统一登记法》。在统一的不动产登

记法基础上，行政机关和各地可以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和地方性

法规规章，具体落实登记工作中应当遵循的工作规程和标准，

形成法律为主、行政法规规章为辅、地方性法规为补充的规则

体系。

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的完善。《中华人民共

和国测绘法》的第18～20条分别对地籍测绘规划编制及组织管

理、不动产权属界线的测绘或变更测绘、房屋产权及产籍面积

测量技术规范的制定作了明确规定，但对不动产登记测绘成果

审核实务中遇到的有关不动产测绘的更新以及有关成果利用等

问题，《测绘法》并没有给出具体规定，因此需要完善这方面

的法律条款。

（三）统筹谋划不动产测绘工作，有步骤地平衡发展各类

不动产测绘事业

不动产测绘是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重要环节，随着不动产统

一登记制度的实施，不动产登记范围的扩大，针对我国房产和

地籍测绘发展较快、林产和海籍测绘发展较慢、草产测绘工作

才刚刚起步以及城乡差别过大的不动产测绘发展失衡的现状，

必须逐步加大海籍测绘、林产和草产测绘的力度，在全国范

围内统筹谋划各地各类不动产测绘工作，有步骤地平衡发展地

籍、房产、海籍、林产和草产测绘事业，特别要加大对乡村测

绘工作的投入力度，以协调推进各类不动产统一登记事业的均

衡发展。

（四）以“履职尽责、合理审慎”的审查标准加强对测绘

成果的审核，加大不动产登记成果服务社会的力度

开展不动产统一登记的目的是保护权利人合法权益，保障

不动产交易的安全，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平台，实

现全国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共享，为不动产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提

供最大限度的服务。鉴于现有的不动产测绘成果不仅是分专业

进行，而且城乡不动产测绘技术指标和工作进程也不尽相同，

随着全国不动产统一登记工作的陆续展开，一体化数据平台建

设的进行，在审核实务中发现同一地区用作不同权属登记的不

动产测绘成果有时存在“穿帮”现象，对此审核人员必须以

“履职尽责、合理审慎”的审查标准加强对测绘成果的审核，

必要时还应对相关类别的不动产测绘成果进行比对校核，及时

发现和更正错误以保证登记的公正力和加大登记成果服务社会

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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